关于做好攀枝花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助力“四失”人员共同富裕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探索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助力失能、失智、失康、失养人员（以下简称“四失”人员）共同富裕有效路径，健全我市低收入重点困难群体托底帮扶机制，构建稳定、可持续的长效保障制度，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四失”人员范围
帮扶对象为具有攀枝花市户籍，因疾病、残疾或意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失能人员）；因疾病、残疾或意外造成智力障碍的人员（失智人员）；低保对象中患重大疾病、慢性疾病的人员（失康人员）；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实施分散或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失养人员）。识别标准见附件。

二、精准识别帮扶对象

严格按照“四失”人员识别标准，充分运用低收入群体监测帮扶服务平台，深化数据应用，通过户户敲门、人人见面、结果公示等措施，对“四失”人员进行精准识别，确保识别过程公平公正、阳光透明。

三、分类实施帮扶举措
（一）资助提高缴费档次。对符合参保条件的16至60周岁按年缴费的“四失”人员，在享受原有100元/年政府代缴政策的基础上，自愿选择提高缴费至200元/年档次的，由个人缴费10元/年，政府资助90元/年，最多资助15年；自愿选择提高缴费至200元/年以上档次的，政府资助标准不变。鼓励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将集体补助纳入社区公益事业资金筹集范围，补助资金计入个人账户。
（二）资助一次性趸缴。在2026年12月1日前，将因缴费年限不满15年、60周岁以上未领取养老金的“四失”人员纳入一次性趸缴资助范围。自愿选择200元/年档次趸缴的，由个人缴费20元/年，政府资助180元/年，最多资助15年；自愿选择200元/年以上档次趸缴的，政府资助标准不变。鼓励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将集体补助纳入社区公益事业资金筹集范围，补助资金计入个人账户。
（三）加强政策联动协同。“四失”人员享受政府资助增加的收入，不计入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收入核算。

符合条件的“四失”人员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履行个人缴费义务后，方可享受政府资助。
四、切实做好资金保障

将“四失”人员政府资助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市、区财政按35:65的比例进行分担，扩权县自行负担。政府资助资金由财政部门与社保经办机构按年结算。村集体（社区）补助资金，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或社区公益事业资金支付，按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或社区公益事业资金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附件：攀枝花市“四失”人员识别标准

附件
攀枝花市“四失”人员识别标准
一、失能人员

因疾病、残疾或意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按照《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鉴定标准（试行）》（劳社部发〔2002〕8号）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按《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标准》（GB/T26341-2010）评定为肢体、视力、听力、言语、多重残疾的重度残疾（一、二级残疾）的人员（今后国家对劳动能力鉴定、残疾人分类和分级标准有变化的，按新标准执行，下同）。

（一）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各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或周围神经肌肉疾病等，经治疗后遗有下列情况：单肢瘫，肌力2级以下(含2级)；两肢或三肢瘫，肌力3级以下(含3级)；双手或双足全肌瘫，肌力2级以下(含2级)；完全性（感觉性或混合性）失语；非肢体瘫的中度运动障碍；长期重度呼吸困难；心功能长期在Ⅲ级以上。左室疾患左室射血分数≤50%；恶性室性心动过速经治疗无效；各种难以治愈的严重贫血，经治疗后血红蛋白长期低于6克/分升以下(含6克/分升)者；全胃切除或全结肠切除或小肠切除3/4；慢性重度肝功能损害；不可逆转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期；各种代谢性或内分泌疾病、结缔组织疾病或自身免疫性疾病所导致心、脑、肾、肺、肝等一个以上主要脏器严重合并症，功能不全失代偿期；各种恶性肿瘤(含血液肿瘤)经综合治疗、放疗、化疗无效或术后复发；一眼有光感或无光感，另眼矫正视力<0.2或视野半径≤20度；双眼矫正视力<0.1或视野半径≤20度；慢性器质性精神障碍，经系统治疗2年仍有下述症状之一，并严重影响职业功能者：痴呆(中度智能减退)；持续或经常出现的妄想和幻觉，持续或经常出现的情绪不稳定以及不能自控的冲动攻击行为；精神分裂症，经系统治疗5年仍不能恢复正常者；偏执性精神障碍，妄想牢固，持续5年仍不能缓解，严重影响职业功能者；难治性的情感障碍，经系统治疗5年仍不能恢复正常，男性年龄50岁以上(含50岁)，女性45岁以上(含45岁)，严重影响职业功能者；具有明显强迫型人格发病基础的难治性强迫障碍，经系统治疗5年无效，严重影响职业功能者；符合《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1至4级者。
（二）重度残疾

1.肢体残疾

一级：不能独立实现日常生活活动，并具备下列状况之一。

四肢瘫：四肢运动功能重度丧失；

截瘫：双下肢运动功能完全丧失；

偏瘫：一侧肢体运动功能完全丧失；

单全上肢和双小腿缺失；

单全下肢和双前臂缺失；

双上臂和单大腿（或单小腿）缺失；

双全上肢或双全下肢缺失；

四肢在手指掌指关节（含）和足附跖关节（含）以上不同部位缺失；

双上肢功能极重度障碍或三肢功能重度障碍。

二级：基本上不能独立实现日常生活活动，并具备下列状况之一。

偏瘫或截瘫，残肢保留少许功能（不能独立行走）；

双上臂或双前臂缺失；

双大腿缺失；

单全上肢和单大腿缺失；

单全下肢和单上臂缺失；

三肢在手指掌指关节（含和足跗跖关节（含）以上不同部位缺失（一级中的情况除外）；

二肢功能重度障碍或三肢功能中度障碍。

2.视力残疾

一级：视力无光感～<0.02或视野半径小于5°。

二级：视力0.02~<0.05或视野半径小于10°。

3.听力残疾

一级：听觉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极重度损伤，较好耳平均听力损失大于90dBHL，不能依靠听觉进行言语交流，在理解、交流等活动上极重度受限，在参与社会生活方面存在极严重障碍。

二级：听觉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重度损伤，较好耳平均听力损失在（81~90）dBHL之间，在理解和交流等活动上重度受限，在参与社会生活方面存在严重障碍。

4.言语残疾

一级：脑和/或发音器官的结构、功能极重度损伤，无任何言语功能或语音清晰度小于或等于10%，言语表达能力等级测试未达到一级测试水平，在参与社会生活方面存在极严重障碍。

二级：脑和/或发音器官的结构、功能重度损伤，具有一定的发声及言语能力，语音清晰度在11%～25%之间，言语表达能力等级测试未达到二级测试水平，在参与社会生活方面存在严重障碍。

5.多重残疾

同时存在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残疾，且所属残疾中残疾程度最重类别的分级符合一级、二级等级的。

二、失智人员

因疾病、残疾或意外造成智力障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按《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标准》（GB/T26341-2010）评定为智力、精神残疾的重度残疾（一、二级残疾）人员。

（一）智力残疾

一级：智商（IQ）<20，适应行为（AB）极重度，WHO-DASⅡ分值18岁及以上>116分。

二级：智商（IQ）20~34，适应行为（AB）重度，WHO-DASⅡ分值18岁及以上106分～115分。

（二）精神残疾

一级：WHO-DASⅡ值大于或等于116分，适应行为极重度障碍；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忽视自己的生理、心理的基本要求；不与人交往，无法从事工作，不能学习新事物；需要环境提供全面、广泛的支持，生活长期、全部需要他人监护。

二级：WHO-DASⅡ值在106分～115分之间，适应行为重度障碍；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基本不与人交往，只与照顾者简单交往，能理解照顾者的简单指令，有一定学习能力；监护下能从事简单劳动；能表达自己的基本需求，偶尔被动参与社交活动，需要环境提供广泛的支持，大部分生活仍需他人照料。

三、失康人员
患以下重大疾病、慢性疾病的低保对象，且能提供近一年内二级甲等以上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书、门诊病历或住院病历、相关检查化验报告单。

重大疾病病种：癌症（已临床治愈的除外）；终末期肾病（尿毒症）、白血病、血友病、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合并心功能不全或重度肺动脉高压、重性精神疾病、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功能不全、脑梗死合并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主要脏器功能不全失代偿期、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肝硬化失代偿期、脑瘫等疾病。

重性精神疾病指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持久的妄想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

慢性疾病病种：慢性肺心病、风心病、心肌病合并心功能不全或严重心律失常、帕金森病合并功能障碍、中度以上癫痫、急性脑血管病合并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合并重度肺功能不全、肌萎缩侧索硬化、经药物治疗无效的重症肌无力、器质性精神病、阿尔茨海默病伴有精神症状等疾病。

四、失养人员

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实施分散或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

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指法定义务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特困人员；

2. 60周岁以上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3. 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本人收入低于当地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其财产符合当地低收入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

4. 重度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本人收入低于当地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其财产符合当地低收入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

5. 无民事行为能力、被宣告失踪且其财产符合当地低收入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



